






9、 《关于补充审议关联交易的议案》

表决结果： 同意26,116,941股，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%; 反对0

股，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%; 弃权0股 ，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%,

关联股东于建回避表，审议通过 。

10、 《对外投资管理制度》

表决结果： 同意26,210,541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100%; 反 对0股 ，

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%; 弃权0股，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%,审

议通过。

11、 《承诺管理制度》

表决结果： 同意26,210, 541股，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100%; 反对0

股，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%; 弃权0股，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%,

审议通过。

经验证，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 等法律、 法

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《公司章程》 的规定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。

四、 结论意见

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二份， 无副本

综上所述，本所律师认为，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， 出席本次股

东会人员、 召集人的资格及表决程序均符合《公司法》 等法律、 法规和规范性法

律文件以及《公司章程》 的规定，本次股东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。

。

(以下无正文)

4




